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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主办券商”）作为常州

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同泰生物，证券代码：871354，以

下简称“同泰生物”、“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定，主办券商对同泰生物2023年度

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实际使用情况等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本核查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0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议案，在该议案中确定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价格6

元/股，发行数量5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3,000万元，全部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

认购。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1月1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21年2月2日，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泰生物本次股票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了

“中兴华验字（2021）第020009号”《验资报告》，对公司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

验证。2021年2月26日，同泰生物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 

（二）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21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常

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议案，在该议案中确定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价格6元/股，发行数量1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600万元，全部

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9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

项目建设。2021年10月20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泰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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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1）第010105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验证。2021年11月12日，同泰生物发行新增股

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三）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1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常

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议案，在该议案中确定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价格6元/股，发行数量不超过2,5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万元，均为不确定发行对象的发行；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11月26日召开

的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1年12月16日取得无异议函后，

及时确定具体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2名，合计认购数量为11,666,666股，认购价

格为6元/股，合计认购金额为69,999,996元。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兽用疫苗研发及宠物医院市场拓展。2022年7月25日，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泰生物本次股票发行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中

兴华验字（2022）第010083号”《验资报告》，对公司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验证。

2022年8月15日，同泰生物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述三次股票发行涉及的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元） 
募集资金余额

（元） 

江苏银行常州薛 

家支行 
82500188000119482 30,000,000.00 3,790.72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1009250000000528 6,000,000.00 38.43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1009240000000642 69,999,996.00 1,590,038.92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2018年10月12日和2018年10月30日，同泰生物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常州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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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议案》，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建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

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二）募集资金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1、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名称：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银行常州薛家支行 

账号：8250 0188 0001 19482 

2、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名称：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账号：1009 2500 0000 0528 

3、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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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名称：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账号：1009 2400 0000 0642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的使用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及新版GMP改造一期工

程。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3,000.00万元，

利息收入14,275.70元，合计30,014,275.70元，已使用30,010,484.98元，募集资金

余额3,790.72元，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00 

二、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含手续费支出） 30,010,484.98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4,010,484.98 

          新版 GMP 改造一期工程 6,000,000.00 

手续费支出 0.00 

三、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4,275.70 

   其中：本年度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9.38 

四、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3,790.72 

（二）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项目建设。截止

2023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600.00万元，利息收入

2,188.64元，合计6,002,188.64元，已使用6,002,150.21元，募集资金余额38.43元，

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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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二、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含手续费支出） 6,002,150.21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3,091,188.68 

          项目建设 2,910,018.03 

手续费支出 943.50 

三、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2,188.64 

   其中：本年度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0.23 

四、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38.43 

（三）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的使用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项目建设。截止

2023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69,999,996.00元，利息收

入60,149.81元，合计70,060,145.81元，已使用68,470,106.89元，募集资金余额

1,590,038.92元，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69,999,996.00 

二、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含手续费支出） 68,470,106.89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6,536,392.23 

偿还银行贷款/借款 10,000,000.00 

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24,058,589.16 

宠物医院市场拓展 7,875,123.00 

手续费支出 2.50 

三、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60,149.81 

   其中：本年度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 19,281.02 

四、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1,590,038.92 

五、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20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为了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公司进

行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同泰生物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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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提交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计划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600.00 万元资金用途变更为“新版 GMP 改造一期工程”。具体情况详见同泰生

物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二）2021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22 年度，同泰生物将“新版 GMP 改造二

期工程”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 589,981.97 元及后续利息收入全部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在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存在项目结余募集资金部分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但未及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同泰生物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计划用于“新版 GMP 

改造二期工程”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 589,981.97 元及后续利息收入全部补充流动

资金。具体情况详见同泰生物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追认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2021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为了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公司进

行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同泰生物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计划用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兽用疫

苗研发”的 3,300.00 万元资金用途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生产研发基地建设

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同泰生物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同泰生物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上述变更募集资金使用

用途或项目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为加强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

监事会同意上述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或项目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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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同泰生物发展战略。 

六、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七、主办券商的核查结果及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符合《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定向发行规则》、《股票发行问答（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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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同泰生物药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